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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建信信托-盘锦辽滨鑫诚应

收账款集合信托计划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

将我公司受让建信信托-盘锦辽滨鑫诚应收账款集合信托计划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银行”）分别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

向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人寿”）转让建信信托-盘锦辽滨鑫诚应收账款集

合信托计划 2.5 亿份，交易金额 250,177,083.33 元；1 亿份，交易金额 100,188,888.89 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关联交易投资标的为盘锦辽滨沿海区多项保障性住房工程项目应收债权。盘锦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盘锦辽滨鑫诚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三宗国

有出让商业、住宅土地使用权做抵押担保。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受托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信托”）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法人，构成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项目转让方河北银行与建信人寿无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建信信托是经中国银监会报请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9 年 8 月公司正式重组运营，2011 年公司成为由中国银监会直接监管的 8 家信托公司之

一。建信信托以建设一流信托公司为目标，近年来信托资产规模增幅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企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市场地位不断提升。2011 年在证券时报组织的第四届

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具成长性信托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项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按照商业原则，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

费标准。具体而言，如有政府定价，则执行政府定价；如无政府定价，优先以市场价格作为

基准；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合理的成本加成定价；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

成法定价的，可以协议定价，但不应逊于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和条件。 

（二）定价依据 

该信托与市场上现存同期限同类型信托收益率持平，根据对项目现金流、偿债主体、担

保方的信用分析，其信托计划的收益率定价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交易金额共 350,365,972.22 元，预期收益率 8.5%。  

（二） 交易结算方式  

一次性缴款，按季付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三）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自双方签订协议时生效，生效日期分别为 2015 年 3 月 12 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项目履行期限为 2 年。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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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0 日，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全体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批准了《关于 2015 年度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

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特此公告。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